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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檢送第41屆金鼎獎得獎作品(含優良出版品推薦)暨第8屆

金漫獎得獎(含入圍)書單，惠請協助推廣，請查照。

說明：

一、本部辦理之金鼎獎及金漫獎，為我國出版產業及漫畫產業

最重要之國家級獎項，獎勵作家、漫畫家、出版事業及其

從業人員，以扶植國人優質雜誌、圖書、數位出版品、政

府出版品及原創漫畫，促進臺灣出版及漫畫創作之健全發

展。

二、為鼓勵閱讀我國優秀出版品及優良原創漫畫，旨揭書單惠

請轉知所屬各級學校、圖書館、轄內書店，建議優予採購

及陳列作品廣為周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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